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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 2001 年 11 月 29 日题为“国际法院关

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

意见的后续行动”的第 56/24 S号决议中，请所有国

家将其为执行该决议和进行核裁军所作的努力和采

取的措施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

会议通报这些资料。 

2. 2002年 2月 15日的普通照会请所有会员国将其

为执行该决议和进行核裁军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措

施通知秘书长。 

3. 迄今为止，已收到五份回复。回复的案文列入下

文第二节中，从会员国收到的任何其他回复，将列为

本报告的附录。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原件：西班牙文] 

[2002年 6月 13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

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缔约国，这种承诺

表明决心在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 

 

  危地马拉 

[原件：西班牙文] 

[2002年 6月 5日] 

 大会第 56/24 B、56/24 S 和 56/21 号决议是造

福全世界的决议，目的是在一个没有战争灾祸的世界

里建立和平与安全，避免核战争的危险，期望领土内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接受将其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保障之下，因此必须处理武力的合理平衡这一项

目，以期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攻击能力都有一个可以接

受的限度。 

 

 

  黎巴嫩 
 

[原件：英文] 

[2002年 4月 12日] 

 黎巴嫩认为，以核武器进行威胁和使用核武器及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非法的。 

 

  马来西亚 
 

 [原件：英文] 

[2002年 6月 14日] 

1. 1996年 7月 8日，国际法院就以核武器进行威胁

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了历史性的咨询意见。这

些咨询意见仍然是核裁军领域内的一项果断的决定。 

2. 马来西亚仍然致力于争取在全世界实现全面彻

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目标。我们深信，防止核灾

难的唯一方式就是全面消除核武器。在这方面，我们

已连续第六年不断地提出一份要求国际法院就以核

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提出咨询

意见的决议。这项决议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决议

重申具有重大意义的一致结论，认为各国有法律义务

真诚地开展和早日完成将导致所有方面核裁军的谈

判。马来西亚认为，国际法院的一致结论是联合国会

员国决心努力为消除全世界的核武器而采取后续行

动的具体基础。如此，才符合缔约国根据《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第六条承担的庄严义务，在这方面，我们

认为缔约国必须执行有系统地和有进展地承诺实现

核裁军的 13点行动计划。 

3. 马来西亚将继续积极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合作，加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我们希望无核武器区

能为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和促进建立信任创造条件。

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也反映了东南亚国家真正承

诺实现裁军的共同目标。马来西亚于 1996年 10月 11

日批准了《曼谷条约》并与东盟邻国密切合作，共同

寻求鼓励核武器国家尽早加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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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议定书》。马来西亚也强烈支持在世界其他区域，

特别是在风云变幻的区域，如中东和南亚建立无核武

器区。 

4. 马来西亚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并

强烈支持反对这类核试验的压倒性国际舆论。马来西

亚于 1998年 7月 23日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批准该项条约。马来西亚并与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合作，在马来西亚建

立一个核查设施（放射性核素监测站），以支助条约

的国际监测系统。 

5. 2000年 9月 8日通过《千年宣言》后，我国领导

人除其他外，决心“努力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

别是核武器，灵活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办法，包

括可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确定消除核危险的方

式”（见大会第 55/2 号决议，第 9 段）。马来西亚重

申致力于追求消除所有核武器的长远目标。马来西亚

强调必须以多边方式进行裁军，在这方面，强烈认为，

寻求裁军和不扩散，特别是在核裁军方面的真正措

施，仍然是国际议程中的一个高度优先的项目。为此

目的，马来西亚认为，应尽一切努力加强现有的一切

裁军及有关条约和协定。 

  卡塔尔 
 

[原件：阿拉伯文] 

[2002年 5月 17日] 

1. 卡塔尔国于 1989年 4 月 3 日加入了《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于 1996年 9月 24日签署并于 1997年 3

月 3 日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从而遵行了

相关的国际盟约和公约以及联合国的决议。 

2. 卡塔尔国肯定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

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结论。 

3. 在为此进行努力和采取措施方面，卡塔尔国： 

 (a) 参加了 2001年 11月 11日至 13日在纽约举

行的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会议； 

 (b) 参加了 2002年 4月 8日至 19日在纽约举行

的 200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筹

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c) 正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框架内参与努力使中东

成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首先是无核武器区的工作。 

4. 卡塔尔国申明它不拥有核武器并因而支持在这

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和采取的一切措施。 

 

 


